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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，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民商事立法的成功
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，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重大法律问题，为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审判实
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律基础，提升我国民商法理论水准，培养民商法理论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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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主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兼任西南政法大学、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。
2008年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（主席团成员）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。
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（现西南政法大学）；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，获民法硕士
学位。
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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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2.对象疾病之精神障碍 认定“指针”小的对象疾病，乃是特指以WHO国际疾病分
类标准第十‘次修正（ICD.10）第Ⅴ章“精神类障碍”之分类小的精神疾病。
而“其中以业务关联为主要发病可能性的精神障碍”则主要指ICD.10小的“FO包含症状性的器质性精
神障碍”（外因性精神障碍）、“F1基于精神作用或物质作用之精神行为障碍”（如酒精或药物依赖
）、“F2精神分裂症、分裂病型障碍及妄想型障碍”、“F3情绪‘感情’障碍”（如躁郁症、忧郁症
）以及“F4神经症性障碍，压力关联性障碍及身体表现性障碍”（如强迫症、恐慌性不安障碍等）这
些类型的精神障碍。
 3.因业务而产生的心理负荷强度之评价 前述要件中提及的“因业务而产生的心理负荷强度之评价”，
应以“指针”附表1（职场对心理所造成的负荷程度评价表）为指标进行。
且除了对可产生心理负荷的事件进行评价以外，还必须结合伴随该事件而产生的变化及其持续程度等
，进行综合检讨。
 首先从附表]（职场心理负荷程度评价表）“（1）平均心理负荷强度”栏的记载出发，“判断‘可认
定的与发病相关的事故’一般会达到怎样强度的心理负荷”，再结合同表“（2）修正心理负荷强度
之角度”栏位记载的注意事项，“斟酌事故个别状况，就该事故的内容等修正心理负荷的强度”，综
合评价“‘可认定的与发病相关的事故’是属于Ⅰ、Ⅱ、Ⅲ中哪个等级”。
然后从同表“（3）检讨事故所伴随之变化持续程度等之角度”出发，“对事故所伴随的变化等此后
在多大程度上持续、扩大或改善作出评价”。
最后才是对以上各点的总体评价（弱、中、强）。
 事故或灾害的体验，即（2）的评价等级为Ⅲ，且（3）的评价等级为“相当程度之过重（与同种劳动
者相比较业务内容困难、业务量过大）”；或前述（2）的评价为Ⅱ，且（3）的评价为“特殊过重”
（与同种劳动者相比较业务内容困难、经常性的超长时间劳动，且有承担重大责任。
缺少支援、协助等特别困难）之时，其综合评价为“强”，此时可认为“因业务而产生的心理负荷要
件”已得满足。
而“弱”与“中”的综合评价则意味着该要件未得满足。
 被平均定位为“强”心理负荷的特定事故类型中，在依附表1之（2）进行“因业务而造成之心理负荷
强度评价”之时，只要有下列三项（A、B、C）事实之一存在，不管依前述考察结果如何，其综合评
价皆应为“强”。
 A.依附表1（2）“修正心理负荷”被评价为Ⅲ（强）的事故中“生死攸关的事故或遭遇等造成的极度
心理负荷”。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民商法论丛（第51卷）>>

编辑推荐

《民商法论丛(第51卷)》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，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
区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，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重大法律问题，为我国民商事立
法的现代化和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律基础，提升我国民商法理论水准，培养民商法理论人
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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